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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0      证券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3-040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传化智联”）

于近日收到参股公司浙江传化物流基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基地公司”）

的通知，为配合成都市新都区成北新消费活力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成北新

消费活力区管委会”或“甲方”）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形象、优化城市空间

格局、提升人居环境，其控股子公司成都传化物流基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基地公司”或“乙方”）与成北新消费活力区管委会签订了《成都传化公路港

搬迁补偿协议》，搬迁补偿范围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构筑物、不可搬迁设

备等方面，搬迁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1,653,00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对参股公司投资情况说明 

公司持有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100%的股东权益，

传化物流持有物流基地公司 40%的股东权益，物流基地公司持有成都基地公司

75%的股东权益。公司间接持有成都基地公司 30%的股东权益。 

二、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为成北新消费活力区管委会 

三、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搬迁的标的资产系成都基地公司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

筑物、附着物、设备，不动产权证号为川（2020）新都区不动产权第 0052961 号、

川（2020）新都区不动产权第 0054139 号。本次搬迁补偿总金额为人民币

1,653,000,000.00 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成都市新都区成北新消费活力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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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成都传化物流基地有限公司 

1、搬迁补偿方式 

乙方自愿选择货币安置补偿，甲方不再对乙方进行房屋安置及产权置换。 

2、搬迁补偿金额 

总计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 1,653,000,000.00 元，大写：壹拾陆亿伍仟叁佰万

元整。 

3、付款条件和方式 

货币安置补偿按照搬迁进度分四期按 1:5:2:2 的比例进行支付。 

（1）第一笔款项比例为 10%，即人民币 165,300,000.00 元。本协议生效后、

甲方收到乙方付款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该笔款项。 

（2）第二笔款项比例为 50%，即人民币 826,500,000.00 元。甲方应在收到

乙方第二笔付款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该笔款项。 

（3）第三笔款项比例为 20%，即人民币 330,600,000.00 元。甲方应在收到

乙方第三笔付款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该笔款项。 

（4）第四笔款项比例为 20%，即人民币 330,600,000.00 元。甲方应在收到

乙方第四笔付款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该笔款项。 

4、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

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5、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每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协

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五、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成都市新都区城市发展需要，成都传化公路港已被纳入政府搬迁范围，

并已签署了搬迁补偿协议。公司已在成都布局“一核两中心”，即传化智联西部

运营总部、成都传化智慧物流港（成都北部物流中心）与成都传化东中心物流港

（成都东部物流中心），其中传化智联西部运营总部、成都传化智慧物流港都已

正式投入运营，本次搬迁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对公司将产生约 2.80 亿元的投资收益，

并根据履约进度逐步实现。公司及参股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本次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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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补偿的会计处理，具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最终影响以审计报告为准。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成都传化公路港搬迁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9 日 


